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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于 2008

年 6 月 2 日收到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佛山中院”）（2006）佛

中法民二初字第 14 号、184 号、第 179 号、第 180 号民事判决书，佛山中院对本

公司及本公司相关控股子公司起诉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东格林柯尔”）及其关联公司（以下简称“格林柯尔系公司”）及特定第三方案件

中的四项案件分别进行了一审判决，诉讼金额共计 16,884.89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27.30％，详情如下： 

一、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广东格林柯尔（被告一）、顾雏军（被告二）、

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制冷剂公司”）（被告三）、海南格

林柯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格林柯尔公司”）（被告四）、济南三爱

富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三爱富公司”）（被告五）其他损害公司

权益纠纷案 

1、本案件受理的基本情况：该案于 2006 年 2 月 23 日由佛山中院受理。 

2、案件基本情况： 

被告一和被告二利用同时控制科龙系公司（指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间接控

制的公司）和格林柯尔系公司的身份，指示原告与被告五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

约定原告向被告五采购600吨环保制冷剂，货款合计人民币8,160万元。 

原告向被告支付了上述全部合同货款，但被告五至今未向原告交付任何合同

货物，并将原告所付货款绝大部分转移给被告一和被告二所控制的两家公司被告

三、被告四。 

原告认为，被告一至被告五以签订买卖合同形式达到非法占有原告资金目的，

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诉讼请求： 



 

（1）被告三向原告偿还所占用的款项本金人民币 8,160 万元，被告一、被告

二、被告四及被告五对此与被告三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2）被告三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人民币 3,554,088 元，被告一、被告二、被告

四及被告五对此与被告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被告一至被告五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3、判决情况： 

佛山中院于 2008 年 3 月 12 日做出判决： 

（1）被告广东格林柯尔、顾雏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原告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 8,160 万元以及自 2005 年 4 月 15 日起至全

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2）被告制冷剂公司应对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中的 6,795 万元以及自

2005年4月15日起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的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3）被告海南格林柯尔应对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中的 1,359 万元以及

自 2005 年 4 月 15 日起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

计算的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4）被告济南三爱富公司应对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中的 6万元以及自

2005年4月15日起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的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5）驳回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435,780 元，财产保全费 426,290 元，合计 862,070 元，由被告

广东格林柯尔、顾雏军负担，被告济南三爱富、制冷剂公司、海南格林柯尔分别

对其中 634 元、717,863 元、143,573 元予以共同承担。因原告江西科龙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已预交案件受理费 435,780 元，故被告广东格林柯尔、顾雏军、济南三

爱富、制冷剂公司及海南格林柯尔应在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债务时将需承担的诉

讼费用迳付予原告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佛山中院不再作收退。因佛山中

院已同意原告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缓交财产保全费 426,290 元，故被告广

东格林柯尔、顾雏军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佛山中院缴纳该

费用，被告济南三爱富、制冷剂公司、海南格林柯尔分别对其中的 313 元、354,980



 

元、70,996 元予以共同承担。 

二、本公司与本公司安徽分公司诉广东格林柯尔、顾雏军、合肥维希电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维希”）其他特殊侵权纠纷案 

1、本案件受理的基本情况：该案于2006年12月15日由佛山中院受理。 

2、案件基本情况： 

在广东格林柯尔及顾雏军的操控下，在 2003 年 12 月 31 日至 2005 年 8 月期

间，合肥维希未付货款，从原告提取大批空调、冰箱等货物，至今拖欠本公司安

徽分公司货款 1,607.54 万元、拖欠本公司货款 261.94 万元。上述关联交易未经

正常的内部审批程序及公告，完全是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关联公司串通，对

原告实施的侵权行为。 

诉讼请求： 

（1）广东格林柯尔、顾雏军及合肥维希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偿还原告应收货

款人民币1,869.48万元； 

（2）由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3、判决情况： 

佛山中院于 2008 年 4 月 20 日做出判决： 

（1）被告合肥维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本公司与

本公司安徽分公司支付 11,723,263.82 元； 

（2）驳回原告本公司与本公司安徽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03,484 元，财产保全费 93,994 元，合计 197,478 元，由被告合

肥维希承担 118,486.80 元，原告本公司与本公司安徽分公司承担 78,991.20 元。

本公司与本公司安徽分公司已预交上述诉讼费用 197,478 元，被告合肥维希应在

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债务时将各自应承担的费用118,486.80元迳付予原告本公司

与本公司安徽分公司，佛山中院不再作收退。 

三、广东科龙空调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龙空调”）诉广东格林柯尔、顾

雏军、格林柯尔环保工程（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格林柯尔环保”）其

他特殊侵权纠纷案 

1、本案件受理的基本情况：该案于 2006 年 12 月 15 日由佛山中院受理。 

2、案件基本情况： 



 

自 2003 年 5 月 6 日起至 2003 年 6 月 23 日，科龙空调在广东格林柯尔及

顾雏军操控下，累计将人民币 3,300 万元转至深圳格林柯尔环保，至今未还。上

述资金从原告到深圳格林柯尔环保之间的划转没有任何交易作为基础，完全是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的资金侵占行为。 

诉讼请求： 

（1）广东格林柯尔、顾雏军与深圳格林柯尔环保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偿还所

侵占原告的资金人民币3,300万元； 

（2）由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3、判决情况： 

佛山中院于 2008 年 5 月 19 日做出判决：被告广东格林柯尔、顾雏军、深圳

格林柯尔环保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科龙空调支付

3,300 万元。 

案件受理费 175,010 元，财产保全费 165,520 元，合计 340,530 元，由被告

广东格林柯尔、顾雏军及深圳格林柯尔环保负担。 

四、科龙空调诉广东格林柯尔、顾雏军、格林柯尔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格林柯尔科技”）其他特殊侵权纠纷案 

1、本案件受理的基本情况：该案于2006年12月13日由佛山中院受理。 

2、案件基本情况： 

自2003年3月31日起至2003年4月14日，科龙空调在顾雏军及其格林柯尔系公

司操控下，累计将人民币3,200万元转至深圳格林柯尔科技，至今未还。上述资金

划转没有任何交易作为基础，完全是控股股东及其关联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的资

金侵占行为。 

诉讼请求： 

（1）广东格林柯尔、顾雏军与深圳格林柯尔科技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偿还所

侵占原告的资金人民币3,200万元； 

（2）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3、判决情况： 

佛山中院于 2008 年 5 月 9 日做出判决：被告广东格林柯尔、顾雏军、深圳格

林柯尔科技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科龙空调支付 3,200



 

万元。 

案件受理费 170,010 元，由被告广东格林柯尔、顾雏军及深圳格林柯尔科技

负担。 

五、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诉讼、仲裁事项。 

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对于上述四项案件，原告及被告若不服判决均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佛山中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上述第一项诉讼，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已收到佛山中院向本公司送达的上

诉状，对方当事人已对该项案件的判决提出了上诉；其余三项诉讼本公司及本公

司相关控股子公司概不知悉对方当事人是否会提出上诉，本公司暂时无法判断判

决是否生效。因此，本公司尚无法确定上述案件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

响。 

本公司在以前年度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及特定第三方的应 

收款项计提了坏账准备。本公司认为，在目前情况及本公司起诉格林柯尔系公司 

及特定第三方系列案件全部审结并执行完毕之前，本公司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及特 

定第三方应收款项可收回性的判断与此前相比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七、备查文件 

1、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佛中法民二初字第14号； 

2、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佛中法民二初字第179号； 

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佛中法民二初字第180号； 

4、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佛中法民二初字第184号；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8年6月2日 


